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冀政办字 〔2025〕44号

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印发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

实施方案的通知

各市 (含定州、辛集市)人民政府,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

雄安新区管委会,省政府有关部门:

《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实施方案》已经省政府同意,

现印发给你们,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。

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5年9月7日



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 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

见》(国办发 〔2025〕27号)要求,逐步免除学前教育保育教育

费,有效降低教育成本,推进全省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安全优质发

展,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逐步免除学前教育保育教育费

(一)免保育教育费对象。自2025年秋季学期起,免除公办

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儿童保育教育费。对在教育部门批准设立的

民办幼儿园就读的适龄儿童,参照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除水

平,相应减免保育教育费。按照国家统一部署,适时调整完善免

费学前教育政策。

(二)免保育教育费标准。按照县级以上政府及其教育、价

格主管部门批准的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 (不含伙食

费、住宿费、杂费等)执行。民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高出免除水

平的部分,幼儿园可以按规定继续向在园儿童家庭收取。

(三)财政补助方式。对因免保育教育费导致幼儿园收入减

少的部分,由财政部门会同教育部门,综合考虑保育教育费收费

标准、享受免保育教育费在园儿童人数、实际在园天数等情况补

助幼儿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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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生均财政补助标准。省财政厅、省教育厅参照财政部、

教育部做法,根据各市、县 (市、区)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生

均实际收费水平,逐市、县 (市、区)核定免保育教育费省级生

均财政补助标准。我省按照国家统一部署,研究调整省级生均财

政补助标准。

(五)财政补助资金分担方式。免保育教育费所需资金由中

央、省、市、县 (市、区)共同分担。中央财政按其核定的生均

财政补助标准、在园儿童人数等,按照60%的分担比例核定我

省财政补助金额。省财政厅会同省教育厅根据各市、县 (市、

区)免保育教育费省级生均财政补助标准、在园儿童人数等,统

筹中央和省级资金,核定省以上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,其中:

对省财政直管县 (含定州、辛集市)按90%的分担比例核定,

对市本级 (含雄安新区)、市管县 (市、区)按80%的分担比例

核定;市级按10%的分担比例核定对市管县 (市、区)的补助

资金。各市、县 (市、区)要统筹上级补助和本级资金,足额保

障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落实,生均实际免费水平高于省级生均财政

补助标准的部分,所需资金由同级财政承担。

各市、县 (市、区)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范围超出本实施方案

要求的,可继续执行,超出部分所需资金由同级财政承担。

二、统筹做好支持学前教育发展相关工作

(一)巩固落实学前教育资助政策。各市、县 (市、区)要

在国家统一实施免保育教育费政策基础上,继续落实家庭经济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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难儿童、孤儿和残疾儿童等群体资助政策,资助标准和比例按现

行政策执行,资助资金应主要用于减免符合政策规定条件的在园

儿童保育教育费、伙食费、住宿费、杂费等。所需资金由市、县

(市、区)统筹省以上和本级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予以安排。

鼓励幼儿园从事业收入安排一定经费,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

群体接受学前教育。同时,各地要认真落实捐资助学的优惠政

策,积极引导和鼓励企业、社会团体及个人等捐资助学。

(二)健全学前教育投入机制。各市、县 (市、区)要认真

落实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》,坚持保基本、保普惠,进

一步健全学前教育投入机制,将公办幼儿园教师工资纳入财政保

障范围,确保教师工资及时足额发放。各市、县 (市、区)在严

格落实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的同时,要继续落实国家规定的幼儿园

生均公用经费财政补助政策,公办幼儿园补助标准为每生每年

600元,对经过认定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,参照公办幼儿园补助

标准执行。省级财政继续按照每生每年不低于150元给予补助,

其余所需资金按照幼儿园隶属关系由同级财政承担。各市、县

(市、区)根据本地学前教育发展需要和财力情况,可适当提高

补助标准,提高部分所需资金由同级财政承担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抓好工作落实。各市、县 (市、区)要切实落实属地

责任,加强组织领导,密切协调配合,根据本实施方案,结合实

际细化落实措施,与本地区学前教育资助、生均公用经费等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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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好衔接,确保免费学前教育政策顺利落地。各级教育部门要切

实发挥职能作用,加强对幼儿园落实免费学前教育政策的业务指

导。

(二)规范资金管理。各级财政部门要足额落实免保育教育

费、家庭经济困难儿童资助、幼儿园生均公用经费补助等所需资

金,要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等信息化手段,加强监控管理。

各级教育部门要发挥行业主管部门作用,指导幼儿园建立健全财

务内控制度,加强日常监督,强化财务管理,规范财务行为,确

保财政资金使用安全、规范、高效,确保幼儿园正常运转。对虚

报冒领、挤占挪用、滞拨缓拨补助资金等行为,依法依规追究相

应责任。

(三)夯实基础工作。各级教育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学前教育

学籍的系统化、规范化管理,实行 “一人一籍、籍随人走”制

度,认真审核在园儿童人数、在园天数等基础数据;指导幼儿园

定期核查学籍信息,并做好与相关部门数据对接、共享和稽核,

确保真实准确、不重不漏;加强对幼儿园园长和资助工作人员的

培训指导,不断提高业务能力、提升资助管理服务水平;严格落

实监管责任,加强对幼儿园办学条件、教师资格认证、教师队伍

配备、安全防护、卫生保健、财务管理等方面的动态监管,规范

办园行为,切实守护好在园儿童身心健康。

(四)加强收费管理。幼儿园要实行收费公示制度,接受社

会监督。公办幼儿园不得擅自提高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,不得因
—5—



免除保育教育费擅自违规提高伙食费、住宿费、杂费等收费标

准,不得擅自违规设立收费项目。各市、县 (市、区)要加强幼

儿园收费管理,相关部门要完善审批、抄送程序,加强分类指

导。

(五)做好宣传解读。各市、县 (市、区)及各有关部门要

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等平台作用,广泛宣传免费政策,主动回应社

会关切,营造有利于学前教育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
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5年9月8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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